附件5
盘州市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考试免收考试费申请提交流程

按照《盘州市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》精神，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、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以及城乡低保对象免收考试费，请符合免收考试费条件的报考人员按以下流程提交申请：
第一步：资格初审通过后，报考人员须先在网上自行缴纳考试费。因报考人员未按时缴费影响报名考试的，责任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。
第二步：已缴费的报考人员需在2026年2月24日9：00-2026年3月3日17：00，通过退费申请入口，上传所需证明材料照片或扫描件，审核通过后办理笔试减免费用手续。
属于“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”类型和非盘州市“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”及“城乡低保对象”的报考人员，还须同时下载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免收考试费申请表》，“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”经所在学校资助部门出具证明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为pdf格式（其余类型免收考试费条件考生无需填报。）；非盘州市“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”及“城乡低保对象”由当地乡村振兴部门、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并加盖公章后扫描为pdf格式。

第三步：经乡村振兴部门审核属于“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”的、经民政部门审核属于“城乡低保对象”的、经考务部门审核属于“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”的，考试前将原路退回考试费。

注：若发现有伪造证明的情况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）进行处理。

